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于田县2021年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修复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和田市平安南路152-2-2号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1年10月19日 11:00（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YTXZFCGDL-GK-2021-094
项目名称：于田县2021年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修复项目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元）：1343.74万元
最高限价（元）：583.44万元；130万元；80万元；350万元；101.30万元；99.00万元
标项一:
标项名称：于田县2021年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修复项目包1
数量：1
预算金额（元）:583.44万元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人工造林苗木采购，采购各类苗木2741009株，含种植、管护期1年，存活达到95%以上；
备注：
标项二：
标项名称：于田县2021年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修复项目包2
数量：1
预算金额（元）:130万元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毒害草治理（带药物）服务，毒害草治理面积10000亩，毒害草处理对象为黄花棘豆，采用化学治理技术和人工挖除治理技术相结合的治理方式；
备注：
标项三：
标项名称：于田县2021年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修复项目包3
数量：1
预算金额（元）:80万元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建设封育区围栏，包括围栏的供货及安装，总长20km，刺铁丝总长为160000m，挂线柱4000根，加强柱100根，支撑柱192根，地锚192根，螺栓192套，绑钩800个，双扇门2个；
备注：
标项四：
标项名称：于田县2021年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修复项目包4
数量:1
预算金额（元）:350万元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退化草原治理草种采购，采购扁穗冰草和披碱草各50000kg，种子纯度≥90%，发芽率≥85%，要求达到国家种子质量规定的二级标准以上；
备注：
标项五:
标项名称:于田县2021年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修复项目包5
数量:1
预算金额（元）:101.30万元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退化林修复抚育管理服务，采取整形修剪等抚育措施，采取施肥、整形修剪等抚育措施，促进林木生长，采用择伐补植修复、更替修复开展退化林抚育修复服务。抚育修复面积5000亩；
备注：
标项六:
标项名称:于田县2021年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修复项目包6
数量:1
预算金额（元）:99万元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建设草场围栏，包括围栏的供货及安装，拟建围栏5.5万米，为角钢立柱刺丝围栏，水平6道，交叉2道，建设5扇双扇门，分3个作业区，围栏建设长度分别为17.8km、27.8km和9.4km。
备注：

合同履约期限：标项 1，30天；标项2，2年；标项3，30天；标项4，20天；标项5，1年；标项6，30天。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如投标人为自然人的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如国家另有规定的，则从其规定。
2）提供 2019年度或 2020年度经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书》复印件，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材料复印件（新成立6个月以内的公司可不提供，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
3）提供近段时间内（近 3 个月或以上）的缴纳税收的完税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如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新成立6个月以内的公司可不提供，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
4）提供近段时间内（近 3 个月或以上）的缴纳社保证明材料加盖公章。如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新成立6个月以内的公司可不提供，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
5）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
6）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包1：供应商必须具有有效的苗（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植物检疫登记证（或产地检疫证)。
2）包4：投标人具有草种经营许可证或草种生产许可证；
3）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其他采购活动。（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投标人资格声明函》）
7）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http://www.gsx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四个网站的查询结果，如投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的，将拒绝其参本次政府采购活动。（说明：①由资格性审查人员于投标截止日查询结果为准，如在上述网站查询结果均显示没有相关记录，视为不存在上述不良信用记录。②采购代理机构同时对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截图或下载存档；）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1年9月28日至2021年10月11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6:00至17：: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和田市平安南路152-2-2号
方式：现场获取
售价（元）： 200元
获取文件时提供：营业执照加盖投标人公章，授权委托书加盖投标人公章
供应商获取了招标文件并非意味着满足了合格、有效供应商的基本条件，一切均以评标委员会共同评定确认的结果为准。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1年10月19日11:00（北京时间）
投标地点：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田县政府老办公楼一楼）
开标时间：2021年10月19日11: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田县政府老办公楼一楼）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GoBack]投标保证金：包1：116688.00元，包2：26000.00元；包3：16000.00元；包4：70000.00元；包5：20260.00元；包6：19800.00元；开户名称：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银行：于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丝路信用社，账号：882010212010106202100。【投标保证金缴纳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19日11：00（北京时间），缴纳投标保证金时应在付款用途里标明项目名称、用途。投标保证金以进账时间为准，投标人在缴纳投标保证金时，应充分考虑资金在途时间。投标保证金以其进账时间确定其有效性，在规定时间内未进入到指定账户，按废标处理。开标前投标单位不需至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换取保证金收据原件,开标时需携带投标保证金银行回单】;开标结束后未中标企业现场将开户许可证、收据（必须加盖公司公章/财务章）递交至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财务室。
本项目公告期限为5个工作日，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自收到采购文件之日（发售截止日之后收到采购文件的，以发售截止日为准）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公告发布后的第6个工作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
地 址：于田县建德路8号
联系方式：0903-681110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天麒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和田市平安南路152-2-2号
联系方式：18016955200/19351026763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罗鹏
电 话：18016955200/19351026763
4.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名称：于田县人民政府采购办公室
联系人：单晓宝
联系电话：0903-6811110

